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暫字第124號

113年度家暫字第148號

聲  請  人

即  相對人  乙○○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非訟代理人  張凱婷律師

相  對  人  

即  聲請人  丙○○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非訟代理人  黃靖騰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暫時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

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

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

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法院就前條第一項至

第三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

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

第4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變

更、追加或反聲請，準用第41條、第42條第1項之規定，同

法第79條亦有明文。本件聲請人即相對人乙○○（下稱聲請

人）前向本院請求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男，民

國0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

義務之行使負擔改定由其任之，及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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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院以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45號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

行使負擔等事件(下稱本案事件)受理，嗣聲請本案事件終結

前，由聲請人擔任主要照顧者，及命相對人即聲請人丙○○

(下稱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等暫時處分(113年度

家暫字第124號；另相對人聲請於本案終結前，未成年子女

之教育、學籍變更及戶籍遷移等事項由相對人單獨決定，及

會面交往之暫時處分（113年度家暫字第148號），是兩造所

聲請之暫時處分，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依上揭規定，應

由本院合併審理，並合併裁判。

貳、實體方面

一、聲請人聲請暨答辯意旨略以：兩造無婚姻關係，共同育有一

未成年子女甲○○，兩造於民國109年間經本院109年家非調

字第742號調解程序中，協議由兩造共同行使未成年子女之

親權，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並列舉兩造共同決定之事

項。未成年子女之戶籍一出生即設於臺北市，亦先進入戶籍

學區之建安國小就讀，惟相對人竟在未告知聲請人情況下，

將未成年子女住居所遷至新北市雙溪區，並將未成年子女轉

學至柑林國小就讀，惟未成年子女之學籍仍設於臺北市大安

區，是相對人擅自變更未成年子女就讀之學校，不僅違反兩

造間原本協議好之調解事項，更違反地方政府學童學籍管理

之辦法以即強制入學條例等中央法規。再者，未成年子女於

雙溪區居住，就讀柑林國小之教學資源、校園文化及課後輔

導或休閒活動，與其原就學環境大相逕庭，每天早上六點就

要獨自搭社區巴士至學校，晚上到家時已是晚上八點，是未

成年子女目前就讀、居住之環境，對其身心發展均有不利影

響。又113學年上學期即將開始，認未成年子女確有回復至

臺北市就學之必要，及辦理入學準備之急迫性，並聲明:㈠

兩造間未成年子女甲○○，應自民國113年8月15日起，即國

民小學113學年度上學期起，至鈞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45

號改定監護權事件撤回、和(調)成立或裁判確定前，至未成

年子女學籍所在之臺北市區國民小學就讀，並由聲請人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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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照顧者。㈡自民國113年8月起，至鈞院113年年度家親聲

字第145號改定監護權事件撤回、和(調)成立或裁判確定

前，聲請人免履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家非調字第742

號調解筆錄第貳項之給付扶養費內容。

二、相對人聲請暨答辯意旨略以：相對人此前居住於臺北市，一

方面為聲請人工作，一方面又要照顧未成年子女，然聲請人

卻未能於照顧未成年子女部分給予協力，相對人因經濟壓力

不得不搬離臺北市，搬回新北市雙溪地區居住，並已有告知

聲請人，未成年子女則就讀柑林國小，未成年子女於相對人

照料下適應良好，然聲請人卻不斷請託議員、新北市教育

局，甚至到相對人工作場所干擾，且相對人基於友善父母之

角色，於第一次調解時即表明兩造可先約定探視時間，然聲

請人重點並不在探視，而是不停為未成年子女安排補習班或

才藝課，聲請人過於著重學習而忽略未成年子女之身心需

求，甚至連探視時僅能安排未成年子女單獨坐計程車、住在

飯店，又聲請人有自己的家庭，無法給予未成年子女真正親

子相處時光，且聲請人曾違反兩造間會面交往之約定，不只

一次藉故拖延交還子女，又藉口強行留下未成年子女，再

者，據未成年子女親口所述，聲請人已不只一次暴力對待未

成年子女，故有關會面交往部分，希望暫時不讓未成年子女

由聲請人帶回臺北過夜，並聲明:㈠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

○○之教育、學籍變更及戶籍遷移等事項，於本案確定前得

暫由相對人單獨決定。㈡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於本

案確定前，改定為每周日上午9點由聲請人至相對人住處接

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偕同出遊，並於該日晚間6點前將子

女送回相對人之住處。

三、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

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

暫時處分，但關係人得處分之事項，非依其聲請，不得為

之；關係人為前項聲請時，應表明本案請求、應受暫時處分

之事項及其事由，並就得處分之事項釋明暫時處分之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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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暫時處分，得命令或禁止關係人為一定行為、定暫時

狀態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項、第2

項、第3項定有明文。又暫時處分，非有立即核發，不足以

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得核發；暫時處分之內容，

應具體、明確、可執行且以可達成本案聲請之目的者為限，

並不得悖離本案聲請或逾越必要之範圍，家事非訟事件暫時

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4條、第5條亦分別定有明文。衡諸暫

時處分之立法本旨，係為因應本案裁定確定前之緊急狀況，

避免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是確保本案聲請

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即為暫時處分之事由，應由聲請暫時處分

之人，提出相當證據以釋明之，且基於比例原則之考量，暫

時處分原則上不得有「搶先實現本案請求」之情形。

四、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無婚姻關係，共同育有一未成年子女甲○○，兩造經本

院109年家非調字第742號調解程序中，協議由兩造共同行使

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並列舉兩造

共同決定之事項。嗣聲請人提起改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本

案事件(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45號)現由本院審理中，業經本

院依職權調閱本案事件卷宗核閱無誤，足堪認定。

　㈡聲請人主張部分:

　⒈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擅自變更未成年子女就讀之學校，不僅違

反兩造間原本協議好之調解事項，更違反地方政府學童學籍

管理之辦法以即強制入學條例等中央法規，是未成年子女目

前就讀、居住之環境，對其身心發展均有不利影響，故本院

囑託家事調查官調查未成年子女在校學習與參與情形，其結

果略以:新北市雙溪區柑林國民小學(簡稱柑林國小)共8名學

生，三年級3個、四年級3個、五年級1個、六年級1個。課程

安排是混齡上課，三、四年級一起上。未成年子女約一年級

下學期轉入，現在三年級。未成年子女老師表示，未成年子

女反應快、學業成績好、學習速度快、跟同學相處不錯，整

體適應情形良好。柑林國小週一至週五放學後有規劃夜光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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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未成年子女有部分參加。若活動在週五晚上或是週

末假日，因要會面交往。未成年子女不一定能參加。柑林國

小每年都有運動會、聖誕晚會等，過往未成年子女有參加。

另每年全校學生會到校外表演樂器、或參加新北市國小比

賽，如:打擊合奏、英語歌唱比賽等，未成年子女都有參

與。然倘活動練習在週末，未成年子女不一定能參加。本調

查報告，僅依目前調查對象與內容進行評估，建請法官審酌

當事人意見，依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裁定之等語。有本院11

3年度家查字第203、204號家事事件調查報告附卷可參。

　⒉依上開家事調查報告，並參酌未成年子女之意願，本院認目

前就未成年子女實際住所在新北市，且就讀柑林小學，其就

學情形良好，尚難遽認未成年子女之人身安全或所處環境有

何急迫危險或不利益情事，且未成年子女已開學，則本件是

否有讓未成年子女自柑林國小轉學至其他位於臺北市小學就

讀之急迫性或必要性實有疑問；且聲請人未另行提出相當證

據釋明，亦未見有何非立即核發暫時處分，不足以確保本案

聲請之急迫情形。又在上開改定親權人事件確定前，若准聲

請人為未成年子女辦理轉學，未成年子女須重新適應學校環

境，如聲請人最終未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未成年子女

即必須再次轉學重新適應，對未成年子女顯有不利。另聲請

人聲請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暫定由聲請人行使負擔部分，

查，相對人並無疏於照護或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之情事，聲請

人亦未敘明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有何急迫危害，自應於本案

事件充分調查後認定由何人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

　㈢相對人主張部分:

　　相對人主張聲請人有自己的家庭，無法給予未成年子女充分

相處時間，且聲請人多次違反會面交往之約定，故有更改聲

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時間之必要性。經查，聲請人與

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時間由109年家非調字第742號調解筆

錄(下稱系爭調解筆錄)所載，系爭調解筆錄之內容，為本院

參酌兩造當庭所表示之意見，並經兩造本於自由意思及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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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協商，於互為意思表示一致時，所成立之會面交往方

案，訂約雙方應受調解內容之拘束。雖兩造曾因聲請人強行

留下子女而發生爭執，然該事件僅為單一事件，無法逕認聲

請人之行為對未成年子女有任何不利或是急迫危害。故系爭

調解筆錄所暫定之會面交往方式及期間，對於兩造並無窒礙

難行之處，亦無嚴重妨害未成年子女利益之情事，自無另以

暫時處分變更系爭調解筆錄會面交往方式之急迫性或必要

性。從而，相對人此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兩造既未能舉證釋明本件有何定暫時處分之急迫

性及必要性，故本件於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事件調解成立或

裁判確定前，尚難認有就兩造所聲請事項命為暫時處分之必

要。從而，兩造聲請核發如前聲請事項之暫時處分，不符合

法律規定，應予駁回。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謝伊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吳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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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暫字第124號
113年度家暫字第148號
聲  請  人
即  相對人  乙○○  




非訟代理人  張凱婷律師
相  對  人  
即  聲請人  丙○○    




非訟代理人  黃靖騰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暫時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法院就前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第4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變更、追加或反聲請，準用第41條、第42條第1項之規定，同法第79條亦有明文。本件聲請人即相對人乙○○（下稱聲請人）前向本院請求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男，民國0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改定由其任之，及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經本院以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45號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下稱本案事件)受理，嗣聲請本案事件終結前，由聲請人擔任主要照顧者，及命相對人即聲請人丙○○(下稱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等暫時處分(113年度家暫字第124號；另相對人聲請於本案終結前，未成年子女之教育、學籍變更及戶籍遷移等事項由相對人單獨決定，及會面交往之暫時處分（113年度家暫字第148號），是兩造所聲請之暫時處分，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依上揭規定，應由本院合併審理，並合併裁判。
貳、實體方面
一、聲請人聲請暨答辯意旨略以：兩造無婚姻關係，共同育有一未成年子女甲○○，兩造於民國109年間經本院109年家非調字第742號調解程序中，協議由兩造共同行使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並列舉兩造共同決定之事項。未成年子女之戶籍一出生即設於臺北市，亦先進入戶籍學區之建安國小就讀，惟相對人竟在未告知聲請人情況下，將未成年子女住居所遷至新北市雙溪區，並將未成年子女轉學至柑林國小就讀，惟未成年子女之學籍仍設於臺北市大安區，是相對人擅自變更未成年子女就讀之學校，不僅違反兩造間原本協議好之調解事項，更違反地方政府學童學籍管理之辦法以即強制入學條例等中央法規。再者，未成年子女於雙溪區居住，就讀柑林國小之教學資源、校園文化及課後輔導或休閒活動，與其原就學環境大相逕庭，每天早上六點就要獨自搭社區巴士至學校，晚上到家時已是晚上八點，是未成年子女目前就讀、居住之環境，對其身心發展均有不利影響。又113學年上學期即將開始，認未成年子女確有回復至臺北市就學之必要，及辦理入學準備之急迫性，並聲明:㈠兩造間未成年子女甲○○，應自民國113年8月15日起，即國民小學113學年度上學期起，至鈞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45號改定監護權事件撤回、和(調)成立或裁判確定前，至未成年子女學籍所在之臺北市區國民小學就讀，並由聲請人任主要照顧者。㈡自民國113年8月起，至鈞院113年年度家親聲字第145號改定監護權事件撤回、和(調)成立或裁判確定前，聲請人免履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家非調字第742號調解筆錄第貳項之給付扶養費內容。
二、相對人聲請暨答辯意旨略以：相對人此前居住於臺北市，一方面為聲請人工作，一方面又要照顧未成年子女，然聲請人卻未能於照顧未成年子女部分給予協力，相對人因經濟壓力不得不搬離臺北市，搬回新北市雙溪地區居住，並已有告知聲請人，未成年子女則就讀柑林國小，未成年子女於相對人照料下適應良好，然聲請人卻不斷請託議員、新北市教育局，甚至到相對人工作場所干擾，且相對人基於友善父母之角色，於第一次調解時即表明兩造可先約定探視時間，然聲請人重點並不在探視，而是不停為未成年子女安排補習班或才藝課，聲請人過於著重學習而忽略未成年子女之身心需求，甚至連探視時僅能安排未成年子女單獨坐計程車、住在飯店，又聲請人有自己的家庭，無法給予未成年子女真正親子相處時光，且聲請人曾違反兩造間會面交往之約定，不只一次藉故拖延交還子女，又藉口強行留下未成年子女，再者，據未成年子女親口所述，聲請人已不只一次暴力對待未成年子女，故有關會面交往部分，希望暫時不讓未成年子女由聲請人帶回臺北過夜，並聲明:㈠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之教育、學籍變更及戶籍遷移等事項，於本案確定前得暫由相對人單獨決定。㈡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於本案確定前，改定為每周日上午9點由聲請人至相對人住處接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偕同出遊，並於該日晚間6點前將子女送回相對人之住處。
三、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暫時處分，但關係人得處分之事項，非依其聲請，不得為之；關係人為前項聲請時，應表明本案請求、應受暫時處分之事項及其事由，並就得處分之事項釋明暫時處分之事由；第一項暫時處分，得命令或禁止關係人為一定行為、定暫時狀態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又暫時處分，非有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得核發；暫時處分之內容，應具體、明確、可執行且以可達成本案聲請之目的者為限，並不得悖離本案聲請或逾越必要之範圍，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4條、第5條亦分別定有明文。衡諸暫時處分之立法本旨，係為因應本案裁定確定前之緊急狀況，避免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是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即為暫時處分之事由，應由聲請暫時處分之人，提出相當證據以釋明之，且基於比例原則之考量，暫時處分原則上不得有「搶先實現本案請求」之情形。
四、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無婚姻關係，共同育有一未成年子女甲○○，兩造經本院109年家非調字第742號調解程序中，協議由兩造共同行使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並列舉兩造共同決定之事項。嗣聲請人提起改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本案事件(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45號)現由本院審理中，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案事件卷宗核閱無誤，足堪認定。
　㈡聲請人主張部分:
　⒈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擅自變更未成年子女就讀之學校，不僅違反兩造間原本協議好之調解事項，更違反地方政府學童學籍管理之辦法以即強制入學條例等中央法規，是未成年子女目前就讀、居住之環境，對其身心發展均有不利影響，故本院囑託家事調查官調查未成年子女在校學習與參與情形，其結果略以:新北市雙溪區柑林國民小學(簡稱柑林國小)共8名學生，三年級3個、四年級3個、五年級1個、六年級1個。課程安排是混齡上課，三、四年級一起上。未成年子女約一年級下學期轉入，現在三年級。未成年子女老師表示，未成年子女反應快、學業成績好、學習速度快、跟同學相處不錯，整體適應情形良好。柑林國小週一至週五放學後有規劃夜光班的活動，未成年子女有部分參加。若活動在週五晚上或是週末假日，因要會面交往。未成年子女不一定能參加。柑林國小每年都有運動會、聖誕晚會等，過往未成年子女有參加。另每年全校學生會到校外表演樂器、或參加新北市國小比賽，如:打擊合奏、英語歌唱比賽等，未成年子女都有參與。然倘活動練習在週末，未成年子女不一定能參加。本調查報告，僅依目前調查對象與內容進行評估，建請法官審酌當事人意見，依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裁定之等語。有本院113年度家查字第203、204號家事事件調查報告附卷可參。
　⒉依上開家事調查報告，並參酌未成年子女之意願，本院認目前就未成年子女實際住所在新北市，且就讀柑林小學，其就學情形良好，尚難遽認未成年子女之人身安全或所處環境有何急迫危險或不利益情事，且未成年子女已開學，則本件是否有讓未成年子女自柑林國小轉學至其他位於臺北市小學就讀之急迫性或必要性實有疑問；且聲請人未另行提出相當證據釋明，亦未見有何非立即核發暫時處分，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又在上開改定親權人事件確定前，若准聲請人為未成年子女辦理轉學，未成年子女須重新適應學校環境，如聲請人最終未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未成年子女即必須再次轉學重新適應，對未成年子女顯有不利。另聲請人聲請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暫定由聲請人行使負擔部分，查，相對人並無疏於照護或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之情事，聲請人亦未敘明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有何急迫危害，自應於本案事件充分調查後認定由何人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
　㈢相對人主張部分:
　　相對人主張聲請人有自己的家庭，無法給予未成年子女充分相處時間，且聲請人多次違反會面交往之約定，故有更改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時間之必要性。經查，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時間由109年家非調字第742號調解筆錄(下稱系爭調解筆錄)所載，系爭調解筆錄之內容，為本院參酌兩造當庭所表示之意見，並經兩造本於自由意思及平等地位協商，於互為意思表示一致時，所成立之會面交往方案，訂約雙方應受調解內容之拘束。雖兩造曾因聲請人強行留下子女而發生爭執，然該事件僅為單一事件，無法逕認聲請人之行為對未成年子女有任何不利或是急迫危害。故系爭調解筆錄所暫定之會面交往方式及期間，對於兩造並無窒礙難行之處，亦無嚴重妨害未成年子女利益之情事，自無另以暫時處分變更系爭調解筆錄會面交往方式之急迫性或必要性。從而，相對人此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兩造既未能舉證釋明本件有何定暫時處分之急迫性及必要性，故本件於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事件調解成立或裁判確定前，尚難認有就兩造所聲請事項命為暫時處分之必要。從而，兩造聲請核發如前聲請事項之暫時處分，不符合法律規定，應予駁回。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謝伊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吳欣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暫字第124號
113年度家暫字第148號
聲  請  人
即  相對人  乙○○  


非訟代理人  張凱婷律師
相  對  人  
即  聲請人  丙○○    


非訟代理人  黃靖騰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暫時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
    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
    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
    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法院就前條第一項至
    第三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
    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
    第4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變
    更、追加或反聲請，準用第41條、第42條第1項之規定，同
    法第79條亦有明文。本件聲請人即相對人乙○○（下稱聲請人
    ）前向本院請求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男，民國00
    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
    之行使負擔改定由其任之，及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經本
    院以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45號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
    負擔等事件(下稱本案事件)受理，嗣聲請本案事件終結前，
    由聲請人擔任主要照顧者，及命相對人即聲請人丙○○(下稱
    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等暫時處分(113年度家暫
    字第124號；另相對人聲請於本案終結前，未成年子女之教
    育、學籍變更及戶籍遷移等事項由相對人單獨決定，及會面
    交往之暫時處分（113年度家暫字第148號），是兩造所聲請
    之暫時處分，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依上揭規定，應由本
    院合併審理，並合併裁判。
貳、實體方面
一、聲請人聲請暨答辯意旨略以：兩造無婚姻關係，共同育有一
    未成年子女甲○○，兩造於民國109年間經本院109年家非調字
    第742號調解程序中，協議由兩造共同行使未成年子女之親
    權，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並列舉兩造共同決定之事項
    。未成年子女之戶籍一出生即設於臺北市，亦先進入戶籍學
    區之建安國小就讀，惟相對人竟在未告知聲請人情況下，將
    未成年子女住居所遷至新北市雙溪區，並將未成年子女轉學
    至柑林國小就讀，惟未成年子女之學籍仍設於臺北市大安區
    ，是相對人擅自變更未成年子女就讀之學校，不僅違反兩造
    間原本協議好之調解事項，更違反地方政府學童學籍管理之
    辦法以即強制入學條例等中央法規。再者，未成年子女於雙
    溪區居住，就讀柑林國小之教學資源、校園文化及課後輔導
    或休閒活動，與其原就學環境大相逕庭，每天早上六點就要
    獨自搭社區巴士至學校，晚上到家時已是晚上八點，是未成
    年子女目前就讀、居住之環境，對其身心發展均有不利影響
    。又113學年上學期即將開始，認未成年子女確有回復至臺
    北市就學之必要，及辦理入學準備之急迫性，並聲明:㈠兩造
    間未成年子女甲○○，應自民國113年8月15日起，即國民小學
    113學年度上學期起，至鈞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45號改定
    監護權事件撤回、和(調)成立或裁判確定前，至未成年子女
    學籍所在之臺北市區國民小學就讀，並由聲請人任主要照顧
    者。㈡自民國113年8月起，至鈞院113年年度家親聲字第145
    號改定監護權事件撤回、和(調)成立或裁判確定前，聲請人
    免履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家非調字第742號調解筆錄
    第貳項之給付扶養費內容。
二、相對人聲請暨答辯意旨略以：相對人此前居住於臺北市，一
    方面為聲請人工作，一方面又要照顧未成年子女，然聲請人
    卻未能於照顧未成年子女部分給予協力，相對人因經濟壓力
    不得不搬離臺北市，搬回新北市雙溪地區居住，並已有告知
    聲請人，未成年子女則就讀柑林國小，未成年子女於相對人
    照料下適應良好，然聲請人卻不斷請託議員、新北市教育局
    ，甚至到相對人工作場所干擾，且相對人基於友善父母之角
    色，於第一次調解時即表明兩造可先約定探視時間，然聲請
    人重點並不在探視，而是不停為未成年子女安排補習班或才
    藝課，聲請人過於著重學習而忽略未成年子女之身心需求，
    甚至連探視時僅能安排未成年子女單獨坐計程車、住在飯店
    ，又聲請人有自己的家庭，無法給予未成年子女真正親子相
    處時光，且聲請人曾違反兩造間會面交往之約定，不只一次
    藉故拖延交還子女，又藉口強行留下未成年子女，再者，據
    未成年子女親口所述，聲請人已不只一次暴力對待未成年子
    女，故有關會面交往部分，希望暫時不讓未成年子女由聲請
    人帶回臺北過夜，並聲明:㈠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之教育
    、學籍變更及戶籍遷移等事項，於本案確定前得暫由相對人
    單獨決定。㈡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於本案確定前，
    改定為每周日上午9點由聲請人至相對人住處接未成年子女
    會面交往、偕同出遊，並於該日晚間6點前將子女送回相對
    人之住處。
三、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
    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
    暫時處分，但關係人得處分之事項，非依其聲請，不得為之
    ；關係人為前項聲請時，應表明本案請求、應受暫時處分之
    事項及其事由，並就得處分之事項釋明暫時處分之事由；第
    一項暫時處分，得命令或禁止關係人為一定行為、定暫時狀
    態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項、第2項、
    第3項定有明文。又暫時處分，非有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
    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得核發；暫時處分之內容，應具
    體、明確、可執行且以可達成本案聲請之目的者為限，並不
    得悖離本案聲請或逾越必要之範圍，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
    類型及方法辦法第4條、第5條亦分別定有明文。衡諸暫時處
    分之立法本旨，係為因應本案裁定確定前之緊急狀況，避免
    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是確保本案聲請之急
    迫性及必要性即為暫時處分之事由，應由聲請暫時處分之人
    ，提出相當證據以釋明之，且基於比例原則之考量，暫時處
    分原則上不得有「搶先實現本案請求」之情形。
四、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無婚姻關係，共同育有一未成年子女甲○○，兩造經本院1
    09年家非調字第742號調解程序中，協議由兩造共同行使未
    成年子女之親權，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並列舉兩造共
    同決定之事項。嗣聲請人提起改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本案
    事件(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45號)現由本院審理中，業經本院
    依職權調閱本案事件卷宗核閱無誤，足堪認定。
　㈡聲請人主張部分:
　⒈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擅自變更未成年子女就讀之學校，不僅違
    反兩造間原本協議好之調解事項，更違反地方政府學童學籍
    管理之辦法以即強制入學條例等中央法規，是未成年子女目
    前就讀、居住之環境，對其身心發展均有不利影響，故本院
    囑託家事調查官調查未成年子女在校學習與參與情形，其結
    果略以:新北市雙溪區柑林國民小學(簡稱柑林國小)共8名學
    生，三年級3個、四年級3個、五年級1個、六年級1個。課程
    安排是混齡上課，三、四年級一起上。未成年子女約一年級
    下學期轉入，現在三年級。未成年子女老師表示，未成年子
    女反應快、學業成績好、學習速度快、跟同學相處不錯，整
    體適應情形良好。柑林國小週一至週五放學後有規劃夜光班
    的活動，未成年子女有部分參加。若活動在週五晚上或是週
    末假日，因要會面交往。未成年子女不一定能參加。柑林國
    小每年都有運動會、聖誕晚會等，過往未成年子女有參加。
    另每年全校學生會到校外表演樂器、或參加新北市國小比賽
    ，如:打擊合奏、英語歌唱比賽等，未成年子女都有參與。
    然倘活動練習在週末，未成年子女不一定能參加。本調查報
    告，僅依目前調查對象與內容進行評估，建請法官審酌當事
    人意見，依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裁定之等語。有本院113年
    度家查字第203、204號家事事件調查報告附卷可參。
　⒉依上開家事調查報告，並參酌未成年子女之意願，本院認目
    前就未成年子女實際住所在新北市，且就讀柑林小學，其就
    學情形良好，尚難遽認未成年子女之人身安全或所處環境有
    何急迫危險或不利益情事，且未成年子女已開學，則本件是
    否有讓未成年子女自柑林國小轉學至其他位於臺北市小學就
    讀之急迫性或必要性實有疑問；且聲請人未另行提出相當證
    據釋明，亦未見有何非立即核發暫時處分，不足以確保本案
    聲請之急迫情形。又在上開改定親權人事件確定前，若准聲
    請人為未成年子女辦理轉學，未成年子女須重新適應學校環
    境，如聲請人最終未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未成年子女
    即必須再次轉學重新適應，對未成年子女顯有不利。另聲請
    人聲請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暫定由聲請人行使負擔部分，查
    ，相對人並無疏於照護或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之情事，聲請人
    亦未敘明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有何急迫危害，自應於本案事
    件充分調查後認定由何人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
　㈢相對人主張部分:
　　相對人主張聲請人有自己的家庭，無法給予未成年子女充分
    相處時間，且聲請人多次違反會面交往之約定，故有更改聲
    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時間之必要性。經查，聲請人與
    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時間由109年家非調字第742號調解筆
    錄(下稱系爭調解筆錄)所載，系爭調解筆錄之內容，為本院
    參酌兩造當庭所表示之意見，並經兩造本於自由意思及平等
    地位協商，於互為意思表示一致時，所成立之會面交往方案
    ，訂約雙方應受調解內容之拘束。雖兩造曾因聲請人強行留
    下子女而發生爭執，然該事件僅為單一事件，無法逕認聲請
    人之行為對未成年子女有任何不利或是急迫危害。故系爭調
    解筆錄所暫定之會面交往方式及期間，對於兩造並無窒礙難
    行之處，亦無嚴重妨害未成年子女利益之情事，自無另以暫
    時處分變更系爭調解筆錄會面交往方式之急迫性或必要性。
    從而，相對人此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兩造既未能舉證釋明本件有何定暫時處分之急迫
    性及必要性，故本件於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事件調解成立或
    裁判確定前，尚難認有就兩造所聲請事項命為暫時處分之必
    要。從而，兩造聲請核發如前聲請事項之暫時處分，不符合
    法律規定，應予駁回。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謝伊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吳欣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暫字第124號
113年度家暫字第148號
聲  請  人
即  相對人  乙○○  


非訟代理人  張凱婷律師
相  對  人  
即  聲請人  丙○○    


非訟代理人  黃靖騰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暫時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法院就前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2項、第42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變更、追加或反聲請，準用第41條、第42條第1項之規定，同法第79條亦有明文。本件聲請人即相對人乙○○（下稱聲請人）前向本院請求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男，民國0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改定由其任之，及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經本院以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45號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下稱本案事件)受理，嗣聲請本案事件終結前，由聲請人擔任主要照顧者，及命相對人即聲請人丙○○(下稱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等暫時處分(113年度家暫字第124號；另相對人聲請於本案終結前，未成年子女之教育、學籍變更及戶籍遷移等事項由相對人單獨決定，及會面交往之暫時處分（113年度家暫字第148號），是兩造所聲請之暫時處分，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依上揭規定，應由本院合併審理，並合併裁判。
貳、實體方面
一、聲請人聲請暨答辯意旨略以：兩造無婚姻關係，共同育有一未成年子女甲○○，兩造於民國109年間經本院109年家非調字第742號調解程序中，協議由兩造共同行使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並列舉兩造共同決定之事項。未成年子女之戶籍一出生即設於臺北市，亦先進入戶籍學區之建安國小就讀，惟相對人竟在未告知聲請人情況下，將未成年子女住居所遷至新北市雙溪區，並將未成年子女轉學至柑林國小就讀，惟未成年子女之學籍仍設於臺北市大安區，是相對人擅自變更未成年子女就讀之學校，不僅違反兩造間原本協議好之調解事項，更違反地方政府學童學籍管理之辦法以即強制入學條例等中央法規。再者，未成年子女於雙溪區居住，就讀柑林國小之教學資源、校園文化及課後輔導或休閒活動，與其原就學環境大相逕庭，每天早上六點就要獨自搭社區巴士至學校，晚上到家時已是晚上八點，是未成年子女目前就讀、居住之環境，對其身心發展均有不利影響。又113學年上學期即將開始，認未成年子女確有回復至臺北市就學之必要，及辦理入學準備之急迫性，並聲明:㈠兩造間未成年子女甲○○，應自民國113年8月15日起，即國民小學113學年度上學期起，至鈞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45號改定監護權事件撤回、和(調)成立或裁判確定前，至未成年子女學籍所在之臺北市區國民小學就讀，並由聲請人任主要照顧者。㈡自民國113年8月起，至鈞院113年年度家親聲字第145號改定監護權事件撤回、和(調)成立或裁判確定前，聲請人免履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家非調字第742號調解筆錄第貳項之給付扶養費內容。
二、相對人聲請暨答辯意旨略以：相對人此前居住於臺北市，一方面為聲請人工作，一方面又要照顧未成年子女，然聲請人卻未能於照顧未成年子女部分給予協力，相對人因經濟壓力不得不搬離臺北市，搬回新北市雙溪地區居住，並已有告知聲請人，未成年子女則就讀柑林國小，未成年子女於相對人照料下適應良好，然聲請人卻不斷請託議員、新北市教育局，甚至到相對人工作場所干擾，且相對人基於友善父母之角色，於第一次調解時即表明兩造可先約定探視時間，然聲請人重點並不在探視，而是不停為未成年子女安排補習班或才藝課，聲請人過於著重學習而忽略未成年子女之身心需求，甚至連探視時僅能安排未成年子女單獨坐計程車、住在飯店，又聲請人有自己的家庭，無法給予未成年子女真正親子相處時光，且聲請人曾違反兩造間會面交往之約定，不只一次藉故拖延交還子女，又藉口強行留下未成年子女，再者，據未成年子女親口所述，聲請人已不只一次暴力對待未成年子女，故有關會面交往部分，希望暫時不讓未成年子女由聲請人帶回臺北過夜，並聲明:㈠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甲○○之教育、學籍變更及戶籍遷移等事項，於本案確定前得暫由相對人單獨決定。㈡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於本案確定前，改定為每周日上午9點由聲請人至相對人住處接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偕同出遊，並於該日晚間6點前將子女送回相對人之住處。
三、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暫時處分，但關係人得處分之事項，非依其聲請，不得為之；關係人為前項聲請時，應表明本案請求、應受暫時處分之事項及其事由，並就得處分之事項釋明暫時處分之事由；第一項暫時處分，得命令或禁止關係人為一定行為、定暫時狀態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又暫時處分，非有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得核發；暫時處分之內容，應具體、明確、可執行且以可達成本案聲請之目的者為限，並不得悖離本案聲請或逾越必要之範圍，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4條、第5條亦分別定有明文。衡諸暫時處分之立法本旨，係為因應本案裁定確定前之緊急狀況，避免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是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即為暫時處分之事由，應由聲請暫時處分之人，提出相當證據以釋明之，且基於比例原則之考量，暫時處分原則上不得有「搶先實現本案請求」之情形。
四、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無婚姻關係，共同育有一未成年子女甲○○，兩造經本院109年家非調字第742號調解程序中，協議由兩造共同行使未成年子女之親權，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並列舉兩造共同決定之事項。嗣聲請人提起改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本案事件(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45號)現由本院審理中，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案事件卷宗核閱無誤，足堪認定。
　㈡聲請人主張部分:
　⒈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擅自變更未成年子女就讀之學校，不僅違反兩造間原本協議好之調解事項，更違反地方政府學童學籍管理之辦法以即強制入學條例等中央法規，是未成年子女目前就讀、居住之環境，對其身心發展均有不利影響，故本院囑託家事調查官調查未成年子女在校學習與參與情形，其結果略以:新北市雙溪區柑林國民小學(簡稱柑林國小)共8名學生，三年級3個、四年級3個、五年級1個、六年級1個。課程安排是混齡上課，三、四年級一起上。未成年子女約一年級下學期轉入，現在三年級。未成年子女老師表示，未成年子女反應快、學業成績好、學習速度快、跟同學相處不錯，整體適應情形良好。柑林國小週一至週五放學後有規劃夜光班的活動，未成年子女有部分參加。若活動在週五晚上或是週末假日，因要會面交往。未成年子女不一定能參加。柑林國小每年都有運動會、聖誕晚會等，過往未成年子女有參加。另每年全校學生會到校外表演樂器、或參加新北市國小比賽，如:打擊合奏、英語歌唱比賽等，未成年子女都有參與。然倘活動練習在週末，未成年子女不一定能參加。本調查報告，僅依目前調查對象與內容進行評估，建請法官審酌當事人意見，依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裁定之等語。有本院113年度家查字第203、204號家事事件調查報告附卷可參。
　⒉依上開家事調查報告，並參酌未成年子女之意願，本院認目前就未成年子女實際住所在新北市，且就讀柑林小學，其就學情形良好，尚難遽認未成年子女之人身安全或所處環境有何急迫危險或不利益情事，且未成年子女已開學，則本件是否有讓未成年子女自柑林國小轉學至其他位於臺北市小學就讀之急迫性或必要性實有疑問；且聲請人未另行提出相當證據釋明，亦未見有何非立即核發暫時處分，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又在上開改定親權人事件確定前，若准聲請人為未成年子女辦理轉學，未成年子女須重新適應學校環境，如聲請人最終未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未成年子女即必須再次轉學重新適應，對未成年子女顯有不利。另聲請人聲請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暫定由聲請人行使負擔部分，查，相對人並無疏於照護或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之情事，聲請人亦未敘明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有何急迫危害，自應於本案事件充分調查後認定由何人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
　㈢相對人主張部分:
　　相對人主張聲請人有自己的家庭，無法給予未成年子女充分相處時間，且聲請人多次違反會面交往之約定，故有更改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時間之必要性。經查，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時間由109年家非調字第742號調解筆錄(下稱系爭調解筆錄)所載，系爭調解筆錄之內容，為本院參酌兩造當庭所表示之意見，並經兩造本於自由意思及平等地位協商，於互為意思表示一致時，所成立之會面交往方案，訂約雙方應受調解內容之拘束。雖兩造曾因聲請人強行留下子女而發生爭執，然該事件僅為單一事件，無法逕認聲請人之行為對未成年子女有任何不利或是急迫危害。故系爭調解筆錄所暫定之會面交往方式及期間，對於兩造並無窒礙難行之處，亦無嚴重妨害未成年子女利益之情事，自無另以暫時處分變更系爭調解筆錄會面交往方式之急迫性或必要性。從而，相對人此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兩造既未能舉證釋明本件有何定暫時處分之急迫性及必要性，故本件於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事件調解成立或裁判確定前，尚難認有就兩造所聲請事項命為暫時處分之必要。從而，兩造聲請核發如前聲請事項之暫時處分，不符合法律規定，應予駁回。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謝伊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吳欣以


